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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6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侨城A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16 

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华侨城房地产受让华侨城集团城区内土地开发权的

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为了获取优质土地资源，充实土地储备，深圳华侨城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控股公司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侨城房地产”）拟受让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

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侨城集团”）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城区内

的部分土地开发权。 

华侨城集团拟将华侨城城区内的四块土地及其开发权转让给华

侨城房地产，其中规划住宅建筑面积约为 52.92 万平方米，规划商

业及商业配套建筑面积约为 17.10 万平方米。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

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结果，交易价格为 6,626,092,159 元。 

（二）由于华侨城集团持有公司 56.62%的股份，为公司的控股

股东，属公司关联法人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

规定，该受让行为构成关联交易，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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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，5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华侨城房地产受让华侨城集团城区内土地开发权的议案》，并

同意将该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

见，关联董事任克雷、郑凡、董亚平、刘平春、陈剑回避了表决。

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提案的

投票权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五）本公告所指货币币种均为人民币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华侨城集团，注册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办

公楼，法定代表人任克雷，2012 年底注册资本 61 亿元人民币，税

务登记证号码为 440300190346175，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，自 2003

年起隶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；经营范围包括：主营纺

织品、轻工业品等商品的出口和办理经特区主管部门批准的特区内

自用一类商品、机械设备。轻工业品等商品的进口（按经贸部[92]

外经贸管体审证字第 A19024 号文经营)，开展补偿贸易，向工业、

旅游、房地产、商贸、金融保险行业投资，向包装、装潢、印刷行

业投资。本公司出口商品转内销和进口商品的内销业务、旅游、仓

库出租、文化艺术、捐赠汽车保税仓，会议展览服务（涉及许可证

管理的项目，须取得相关的许可证后方可经营）；汽车（含小轿车）

销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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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，华侨城集团总资产 9,311,060.19 万

元，净资产 2,749,798.05 万元，2012 年营业收入 4,066,486.06 万

元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46,618.39 万元。 

（二）因华侨城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属关联法人，华侨城房

地产是公司全资控股公司，所以该受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标的资产概况 

1. 该出让土地开发权所属地块包括华侨城中心花园、华侨城大

厦、西北片区和天鹅湖2号等4宗地，其中规划住宅建筑面积约为

52.92万平方米、规划商业及商业配套建筑面积约为17.10万平方米。 

宗地

编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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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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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
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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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侨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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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配

套 

商品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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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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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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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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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用地

范围内，

华侨城

集团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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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将建

设用地

整体向

政府缴

清出让

地价，土

地使用

权归华

侨城集

团，无争

议。 

城区

公共

配套

设施 

无 不涉及 是 

2 

华

侨

城

大

厦 

华侨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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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

商业 商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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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

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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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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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 

无 不涉及 是 

3 

西

北

片

区 

华侨城

城区西

北部 

商品房、

商品配

套 

商品房、

商品配

套 

未

开

发 

208271.8 
居住

区 

有少

量临

时工

棚 

不涉及 是 

4 

天

鹅

湖

2

号 

华侨城

城区北

部 

商品房、

商品配

套 

商品房、

商品配

套 

未

开

发 

37329.5 
居住

区 
无 不涉及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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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土地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、不存在涉及有

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、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

施等。  

2.受让地块的账面总价值为422,793,253元，账面净值为

422,793,253元，评估价值为6,626,092,159元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（一）本次交易评估采用市场法，交易标的按照评估价格成交。

交 易 标 的 账 面 值 为 422,793,253 元 ， 交 易 标 的 评 估 值 为

6,626,092,159元。 

（二）评估结果增减变动情况及原因 

在评估基准日2012年8月31日，委托评估的资产账面价值为

422,793,253元，评估价值为6,626,092,159元，增值额为6,203,298, 

906元，增值率为1467%。 

增值原因主要为1.土地原始取得成本过低；2.近年来深圳市房

地产市场发展迅速，导致地价有大幅上涨，区位经济运行发展状况

良好，基础配套设施完善度较高，人口密度增大，居住及商业用房

的需求量增加，导致地价有大幅上涨。 

详细情况参见《资产评估报告及说明》。 

五、 交易的主要内容 

    （一）成交金额：6,626,092,159 元 

（二）支付方式：现金 

（三）分期付款安排： 

1.协议签署后十天内，华侨城房地产向华侨城集团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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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,313,046,080元。 

2.协议签署一年内，华侨城房地产向华侨城集团支付

3,313,046,079元。 

（四）交易标的以土地现状交付。 

（五）协议签订及按前述约定付清首笔款项后，华侨城房地产

即取得相应地块的开发权。 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拟进行的关联交易，可以为公司提供优质的土地资源，以

确保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。该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

原则，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，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

的影响，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

被控制。 

公司获取上述地块后，将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逐步开发。由于开

发周期和投资金额存在不确定性，且该事项不对公司当期业绩存在

重大影响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将就此事项进展情况及

时履行相应披露义务。 

七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

的总金额 

2013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，公司与关联人华侨城集团累计

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,533,339,837.49 元，其中日常

关联交易金额为 33,339,837.49 元；公司向华侨城集团委托借款关

联交易金额为 1,500,000,000.00 元，当期已全部归还，期末余额仍

为 13,170,000,000.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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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全资控股公司华侨城房地产将与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

进行的关联交易，可以为公司提供优质的土地资源，以确保公司的

整体经济效益。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结果

确定转让价格，关联交易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会损害

公司和股东的利益，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的影响，公司的

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。在审议

该关联交易事项前，公司与我们进行了有效沟通，我们也出具了事

前认可意见,同意公司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在审

议过程中，关联董事表决时进行了回避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及其它规范的要求。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

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

2．独立董事关于华侨城集团出让土地开发权关联交易的事前认

可意见 

3. 独立董事关于土地开发权出让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4.资产评估报告及说明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




